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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管理活动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活动，这种活动必然对社

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

组织管理时，有可能损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，这就要求行政

管理部门必须依法行政。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管理部门依

照法律、法规行使行政权，而且还要求其必须承担因其行为

所引起的相应法律后果。承担法律后果就必须明确主体。主

体不明确，必然权限不清、职责不明，因而也无法承担责任

。 2.确定行政行为效力的需要。如果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不

具有行政主体资格，则其行为便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效力，也

不能引起所希望的法律后果的产生，并且可能导致该行为无

效或被撤销的后果。因此，确定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行为

是否是行政行为，是否具有行政行为的效力，标准之一就是

确立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。不具备行

政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和组织的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，不具

有行政行为的效力。 3.确定行政诉讼被告的需要。 4.保证行

政管理活动连续性、统一性的需要。行政活动是由公务员具

体实施的，但公务员并不直接承担其行政职务的履行所引起

的法律后果。因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存在着行政职务关系，

其履行职务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他所代表的国家。依

法行政的原则要求有行政主体存在，由行政主体把众多的先

后不一的公务员的行为统一、连续起来，并承担由各个公务

员的行为所引发的法律后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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